
乔海静、李冬生：
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李家

禄与你二人及被申请人傅君
慧、林燮勋执行异议之诉纠纷
一案，现依法向你二人公告送
达再审申请书、应诉通知书及
开庭传票。自发出公告之日
起，经过60日，即视为送达。提
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
告期满后15日内。并定于2021
年 9 月 23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五
层二十号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
期将依法判决。

河北省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

李昌兵：
本院受理原告赵海诉你劳

务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，已 审 理 终
结。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
（2021）冀 0727 民初 251 号民事
判决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来本院领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
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
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
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张家口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
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阳原县人民法院

凌晓朋、王立昌：
本院受理原告高邑县昀轩

科技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你小
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
传票。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
日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的
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
满后的15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（遇法定假
日顺延）在本院桥东人民法庭
第五审判庭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高邑县人民法院

本院受理的申请执行人中
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石家庄市裕华东路支行与被执
行人王会姗借款合同纠纷一
案，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将于2021年7月29日上午10时
至 2021 年 7 月 30 日上午 10 时
止，在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
院京东网络司法拍卖平台对被
执行人王会姗名下位于石家庄
市裕华区银通小区 20-4-303
号不动产进行委托拍卖。详见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在京
东网发布的拍卖公告。如有对
上述拍卖房产有优先购买权或
其他合法权益的，应自本公告
发布之日起 7 日内向我院书面
提出，逾期或不提出的，视为放
弃相关权益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王连升、金丽丽:
原告王秀英与被告孙士军

及第三人王连升、金丽丽案外
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们公告送达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作出的（2019）冀 01 民
终 13775 号民事判决书，限你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
取，逾期则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杨学旺、王霞:
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庄远飞

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
杨学旺、王霞追偿权纠纷一案，
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
副本、应诉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
及开庭传票等。自本公告送达
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。
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30日内。并定于公告
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（遇法
定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速裁第
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
将依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吴亚光:
本院在执行李楠与你借款

合同纠纷一案中，因你下落不
明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
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，向
你 公 告 送 达（2021）冀 0110 执
1110 号执行通知书、传票、报告
财产令、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，
限制消费令。自本公告发出之
日起60日即视为送达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
张 荣 飞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88117，特此声明。

陈钧不慎将警官证丢失，
证号为083175，特此声明。

王 艳 明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警号为060576，特此声明。

修 建 林 不 慎 将 警 官 证 丢
失，证号为009781，特此声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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